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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项目由来 

江苏利士德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 11 月，位于江阴市利港

镇双良工业园双良路 27 号，主要从事苯乙烯、EPS 的生产，设计生

产能力分别为年产苯乙烯 84 万吨、EPS 48 万吨，目前实际生产能力

已达年产苯乙烯 42 万吨、EPS 36 万吨。 

公司于 2018年 11月取得无锡市环境保护局发放的固定污染源排

污许可证（许可证编号：913202810782515986001P）。 

公司在实际运行过程中，对部分废气收集处理措施进行改造。根

据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加强涉变动项目环评与排污许可管理衔接的通

知》（苏环办〔2021〕122 号），公司需对生产项目实际变动内容进

行分析，判定是否在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》范围内。 

2 变动情况 

2.1 变动前环保手续情况 

公司现有建设项目环保手续履行情况见表 2.1-1。 

表 2.1-1 现有建设项目审批以及验收情况 

项目名称 产品方案 审批情况 “三同时”竣工验收 备注 

年产 21 万吨苯乙烯、年产

5 万吨苯胺、3 万吨级码头

及 5 万 m
3 储罐项目 

苯乙烯 21 万 t/a、

苯胺 5 万 t/a、3

万吨级码头及 5

万 m
3 储罐 

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

苏环管[2005]137 号 

2005.5.17 
2007 年 4 月通过验收 

苯胺项

目已淘

汰 
年产 21 万吨苯乙烯、年产

5 万吨苯胺、3 万吨级码头

及 5 万 m
3 储罐项目修编 

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

苏环管[2007]69 号 

2007.3.23 

扩建年产 21 万吨苯乙烯

技改项目 
苯乙烯 21 万 t/a 

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

锡环管[2007]24 号 

2007.3.7 

2008 年 7 月通过验收 / 

年产 48 万吨 EPS 项目 

EPS 48 万 t/a 

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

锡环管[2009]98 号 

2009.11.17 
2012 年 4 月通过验收 / 

年产 48 万吨 EPS 项目（内

容调整） 

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

锡环管[2012]22 号 

2012.4.9 

技改扩建年产 42 万吨苯

乙烯项目 
苯乙烯 42 万 t/a 

江苏省环境保护厅 

苏环审[2010]29 号 

2010.2.22 

2012 年 6 月通过验收 / 

14.7 万立方化工仓储扩建

项目 

化工仓储 14.7 万

立方 

无锡市环境保护局 

锡环管[2011]6 号 
2011 年 1 月通过验收 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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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1.1.5 

码头改扩建工程 / 

江阴市项目清理领导

小组办公室 

告知函编号：11307 

2017.11.29 

/ / 

VOCs 环保治理设施改造

项目登记表 
/ 2019.5.6 备案 / / 

EPS 污水处理设施氧化池

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登记表 
/ 2019.5.14 备案 / / 

危废库改造项目登记表 / 2019.12.6 备案 / / 

新增RTO和VOCs治理设

施项目登记表 
/ 2020.9.30 备案 / / 

公司已于 2018年 11月取得无锡市环境保护局发放的固定污染源

排污许可证（许可证编号：913202810782515986001P）。 

2.2 建设项目变动情况 

2.2.1 性质 

经对照原环保手续和排污证内容，公司仍从事苯乙烯、EPS 生产

经营活动，项目开发、使用功能未发生变化，不涉及“建设项目开发、

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”情况。 

2.2.2 规模 

公司主要从事苯乙烯、EPS 生产，产品设计产能为年产苯乙烯

84 万吨、EPS 48 万吨，实际产品种类、产能未突破设计能力。公司

主要产品方案具体见表 2.2-1。 

表 2.2-1 主要产品方案 

工程名称 产品名称及规格 
设计生产能力 年运行时数

hr 变动前 变动后 增减量 

生产车间 
苯乙烯 840000 840000 0 

8000 
EPS 480000 480000 0 

经对照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，公司生

产能力未超过设计产能，不属于“清单”中列举的“2.生产能力增大

30%以上、生产能力增大导致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大、位于环

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能力增大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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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、位于达标区建设项目生产能力增大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%

及以上”有关情形。 

2.2.3 地点 

经对照原环保手续及排污证内容，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未重新

选址，厂区总平面布置未发生变化，不涉及厂区总平面布置变化导致

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的情形，周边未新增学校、医院、居民等敏感

点，厂区平面布置见图 2.2-1，周边敏感目标见图 2.2-2。 

 

图 2.2-1 平面布置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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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2 周边敏感目报情况（未新增） 

2.2.4 生产工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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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对照原环保手续及排污证内容，公司产品生产工艺未发生变

化。 

 

图 2.2-3 苯乙烯生产工艺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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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-4 EPS 生产工艺流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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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4.1 生产设备 

公司部分废气处理设备发生变化，变化前后主要设备清单见表

2.2-2。 

表 2.2-2 变化前后主要设备清单 

生产设施名称 设施参数 
数量（台套） 

许可证数量 实际数量 变化情况 

挥发性有机物

流经的设备与

管线组件 

密封点数量 156 个 1 1 未发生变化 

密封点数量 2926 个 1 1 未发生变化 

密封点数量 2865 个 1 1 未发生变化 

密封点数量 1046 个 1 1 未发生变化 

密封点数量 184 个 1 1 未发生变化 

/ 2 2 未发生变化 

密封点数量 832 个 1 1 未发生变化 

密封点数量 5560 个 1 1 未发生变化 

密封点数量 689 个 1 1 未发生变化 

挥发性有机液

体装载设施 

设计年装载量：苯 269400m
3
/a 1 1 未发生变化 

设计年装载量：苯乙烯 76400m
3
/a 1 1 未发生变化 

设计年装载量：乙苯 3839.08m
3
/a 3 3 未发生变化 

设计年装载量：二甲苯
5747.1264m

3
/a 

2 2 未发生变化 

设计年装载量：苯乙烯 123600m
3
/a 2 2 未发生变化 

设计年装载量：焦油 3575.36m
3
/a 1 1 未发生变化 

设计年装载量：甲苯 9310.35m
3
/a 1 1 未发生变化 

设计年装载量：丁二烯 13000m
3
/a 2 2 未发生变化 

设计年装载量：二甲苯 6137.93m
3
/a 1 1 未发生变化 

设计年装载量：乙苯 54712.65m
3
/a 2 2 未发生变化 

设计年装载量：苯 41363.64m
3
/a 2 2 未发生变化 

固定顶罐 

MTBE 25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苯 25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苯乙烯 10000m
3
 10 10 未发生变化 

苯乙烯 1112m
3
 2 2 未发生变化 

苯乙烯 2356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苯乙烯 3239m
3
 5 5 未发生变化 

苯乙烯 3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丙烯酸正丁酯 3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醋酸乙烯 3000m
3
 2 2 未发生变化 

二甘醇 25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二氯乙烷 3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甲苯 5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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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醇 5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间二甲苯 5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邻苯二甲酸二辛酯 25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 25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邻二甲苯 5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汽油 25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燃料油 3000m
3
 2 2 未发生变化 

辛醇 2500m
3
 2 2 未发生变化 

乙苯 5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乙醇 5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乙二醇 5000m
3
 6 6 未发生变化 

乙酸丁酯 3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异丁醇 3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基础油 3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焦油 558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正丁醇 3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正癸烷 3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正壬烷 3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内浮顶罐 

苯 10000m
3
 13 13 未发生变化 

苯 3000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苯乙烯 1500m
3
 2 2 未发生变化 

柴油 2500m
3
 2 2 未发生变化 

甲苯 50m
3
 2 2 未发生变化 

甲苯 1112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乙苯 1112m
3
 1 1 未发生变化 

乙苯 3466m
3
 5 5 未发生变化 

汽油（重芳烃）2500m
3
 2 2 未发生变化 

工艺加热炉（含

乙烯裂解炉） 
设计排气量 30727m

3
/h 2 2 未发生变化 

脱氢反应器 / 4 4 未发生变化 

精馏塔 / 16 16 未发生变化 

烷基化反应器 / 8 8 未发生变化 

火炬 火炬气流量 10500m
3
/h 1 1 未发生变化 

循环水冷却塔 / 2 2 未发生变化 

VOCs 治理设施 
两级深冷+CO 焚烧 

设计排气量 1500m
3
/h 

0 1 增加 1 套 

VOCs 治理设施 
吸收、冷凝、吸附 

设计排气量 1500m
3
/h 

0 1 
增加 1 套，应急

备用 

反应釜 容积 45m
3
 36 36 未发生变化 

冷干引风机 / 6 6 未发生变化 

洗涤槽 / 6 6 未发生变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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废气收集、处理

装置 

酸洗、碱洗 

设计排气量 5000m
3
/h 

0 1 增加 1 套 

活性炭吸附装

置 
设计排气量 8000m

3
/h 0 1 增加 1 套 

危废库 654.71m
2
 0 1 增加 1 个 

污水处理设施 设计处理能力 2500t/d 1 1 未发生变化 

蓄热式焚烧炉 设计排气量 70000m
3
/h 0 1 增加 1 套 

蓄热式焚烧炉 设计排气量 30000m
3
/h 1 1 

未发生变化，应

急备用 

旋风分离器 设计排气量 10000m
3
/h 6 0 减少 6 个排气筒 

根据表 2.2-2，公司主要生产设施未发生变化，废气处理设施及

危废库改造均已通过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，具体见《VOCs 环保

治理设施改造项目登记表》、《EPS 污水处理设施氧化池废气收集处

理装置登记表》、《危废库改造项目登记表》、《新增 RTO 和 VOCs

治理设施项目登记表》。 

2.2.4.2 主要原辅料、燃料 

公司主要原辅料未发生变化，具体见表 2.2-3。 

表 2.2-3 主要原辅料、燃料 

序号 类别 名称 
年耗量（t/a） 

备注 
变动前 变动后 增减量 

1 

原辅料 

乙烯（99.99%） 118860 118860 0  

2 苯（99.98%） 329700 329700 0  

3 苯乙烯（99.5%） 342000 342000 0  

4 过氧化苯甲酸叔丁酯（98%） 1440 1440 0  

5 过氧化二异丙苯（99%） 1080 1080 0  

6 甲苯（99.5%） 2160 2160 0  

7 聚乙烯蜡（99%） 468 468 0  

8 硫酸钠（99%） 2700 2700 0  

9 六溴环十二烷（75%） 2521.5 2521.5 0  

10 戊烷（99%） 28800 28800 0  

11 亚硫酸钠（99%） 45.72 45.72 0  

12 氧化磷（41%） 540 540 0  

13 硬脂酸锌（10.3~11.3%） 540 540 0  

14 燃料 天然气 
1434.604 万

m
3
/a 

1434.604 万
m

3
/a 

0  

2.2.4.3 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变化 

http://permit.mee.gov.cn/permitExt/syssb/wysb/hpsp/hpsp!zlss.action?iscols=false&xkzbbid=&dataid=865c7cdbeb1b409c98cf0ae533861019&operate=readonly&cardid=card4&instanceid=1611203&itemid=&isVersion=&itemtype=&itemtypeid=XZXKTYPE_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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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未发生变化，未导致大气污染物

无组织排放量增加。 

2.2.4.4 小结 

综上，公司实际生产不涉及新增产品品种，生产工艺、生产设备、

主要原辅材料未发生变化，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没有变化，不

会导致“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%及以上”的有关情形。 

2.2.5 环境保护措施 

2.2.5.1 废气 

公司新增 1 套处理能力 70000m
3
/h 的 RTO 设施，同时处理原有

筛析 1、2、3 车间干燥设备尾气与洗涤槽挥发废气，原有 1 套处理能

力 36000m
3
/h 的 RTO 作为备用，RTO 处理后尾气通过 1 根改建的 30

米高排气筒排放，淘汰筛析 1、2、3 车间原有 6 根排气筒。新增 1 套

“两级深冷+CO 焚烧”处理储罐大小呼吸、码头有机液体装载及装

车栈台产生的废气，尾气通过 1 根新增排气筒排放。新增 1 套“吸收、

冷凝、吸附”处理装置作为备用，尾气通过 1 根新增排气筒排放；新

增 1 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危废库挥发废气，尾气通过 1 根新增排气

筒排放；新增 1 套酸洗、碱洗处理 EPS 污水处理设施氧化池废气，

尾气通过 1 根新增排气筒排放。 

以上废气处理设施变化均已通过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，具体

见《VOCs 环保治理设施改造项目登记表》、《EPS 污水处理设施氧

化池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登记表》、《危废库改造项目登记表》、《新

增 RTO 和 VOCs 治理设施项目登记表》。不存在“新增废气主要排

放口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的除外）；主要排放口排气筒

高度降低 10%及以上”的有关情形。 

2.2.5.2 废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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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生产废水、生活污水经厂内预处理达标后接入江阴市利港污

水处理有限公司集中处理，尾水达标排入芦埠港河。不存在“新增废

水直接排放口、废水间接排放改为直接排放、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

化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”的有关情形。 

2.2.5.3 噪声、土壤、地下水 

公司主要生产设施未发生变化，噪声防治措施不发生变化。厂区

地面已硬化，危废仓库等重点区域采取防渗措施，土壤、地下水污染

防治措施未发生变化。 

2.2.5.4 固体废物 

公司固体废物主要为废脱氢催化剂、废机油、废包装袋、废玻璃

瓶、废活性炭、废聚苯乙烯、废弃沾染物、废水处理污泥、废塑料桶、

在线仪废液、废白土、废烷基化催化剂及员工生活垃圾。生活垃圾由

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，其余废物为危险废物，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

置，不排放。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未发生变化。 

2.2.5.5 风险防范措施 

公司变动情况不涉及事故废水暂存能力和拦截设施变化，风险防

范措施不变，不会导致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和降低。 

2.3 对照分析汇总 

公司废气处理设施及危废库改造均已通过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

备案，具体见《VOCs 环保治理设施改造项目登记表》、《EPS 污水

处理设施氧化池废气收集处理装置登记表》、《危废库改造项目登记

表》、《新增 RTO 和 VOCs 治理设施项目登记表》。 

对照《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（环办环评

函〔2020〕688 号），重大变动清单逐条分析见表 2.3-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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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.3-1 重大变动清单对照表 

序号 类别 重大变化情况 实际项目情况 对照分析 

1 性质 建设项目开发、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的。 不涉及 不涉及 

2 

规模 

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 30%及以上的。 生产能力一致 不涉及 

3 
生产、处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废水第一

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。 
生产能力一致 不涉及 

4 

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、处

置或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相应污染物排放量

增加的（细颗粒物不达标区，相应污染物为

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可吸入颗粒物、挥发

性有机物；臭氧不达标区，相应污染物为氮

氧化物、挥发性有机物；其他大气、水污染

物因子不达标区，相应污染物为超标污染因

子）；位于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生产、处置或

储存能力增大，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%

及以上的。 

生产能力一致 不涉及 

5 地点 

重新选址；在原厂址附近调整（包括总平面

布置变化）导致环境防护距离范围变化且新

增敏感点的。 

地址一致；总平面布置

未变化 
不涉及 

6 
生产

工艺 

新增产品品种或生产工艺（含主要生产装置、

设备及配套设施）、主要原辅材料、燃料变

化，导致以下情形之一： 

（1）新增排放污染物种类的（毒性、挥发性

降低的除外）； 

（2）位于环境质量不达标区的建设项目相应

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； 

（3）废水第一类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的； 

（4）其他污染物排放量增加 10%及以上的。 

项目不新增产品品种，

生产工艺、生产设备、

主要原辅料、燃料不变 

不涉及 

7 
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方式变化，导致大气

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%及以上的。 

物料运输、装卸、贮存

方式一致 
不涉及 

8 

环境

保护

措施 

废气、废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致第 6 条

中所列情形之一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

织排放、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或改进的除外）

或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加 10%及以上

的。 

废水污染防治措施一

致，废气处理措施变化

属于无组织排放改为有

组织排放、污染防治措

施强化改进，不会导致

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量增

加 10%及以上 

不涉及 

9 

新增废水直接排放口；废水由间接排放改为

直接排放；废水直接排放口位置变化，导致

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 

废水间接排放，未新增

废水直接排放口 
不涉及 

10 

新增废气主要排放口（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

有组织排放的除外）；主要排放口排气筒高

度降低 10%及以上的。 

废气处理措施变化属于

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

排放、污染防治措施强

化改进，主要排放口数

量减少，主要排放口排

气筒高度未降低 10%及

以上。 

不涉及 

11 
噪声、土壤或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变化，导

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的。 

噪声、土壤、地下水污

染防治措施一致 
不涉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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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

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由委托外单位利用处

置改为自行利用处置的（自行利用处置设施

单独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除外）；固体废物

自行处置方式变化，导致不利环境影响加重

的。 

固体废物利用处置方式

一致 
不涉及 

13 
事故废水暂存能力或拦截设施变化，导致环

境风险防范能力弱化或降低的。 

事故废水暂存能力、拦

截设施一致 
不涉及 

根据以上分析，界定公司废气处理设施变化不属于重大变动。 

3 环境影响分析 

3.1 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

①公司新增 1 套处理能力 70000m
3
/h 的 RTO 设施，同时处理原

有筛析 1、2、3 车间干燥设备尾气与洗涤槽挥发废气，原有 1 套处理

能力 36000m
3
/h 的 RTO 作为备用，RTO 处理后尾气通过 1 根改建的

30 米高排气筒（DA004）排放，淘汰筛析 1、2、3 车间原有 6 根排

气筒。根据《年产 48 万吨 EPS 项目（内容调整）》（锡环管[2012]22

号），筛析 1、2、3 车间干燥设备尾气与洗涤槽挥发废气产生量为

VOCs 218.719t/a、粉尘 36t/a，RTO 处理效率以 95%计，则废气排放

量分别为 VOCs 10.937t/a、粉尘 1.8t/a，天然气燃烧废气中烟尘、SO2、

NOx 排放量分别为 0.069t/a、0.173t/a、0.83t/a。 

②公司新增 1 套“两级深冷+CO 焚烧”处理储罐大小呼吸、码

头有机液体装载及装车栈台产生的废气，尾气通过 1 根新增排气筒

（DA005）排放，新增 1 套“吸收、冷凝、吸附”处理装置作为备用，

尾气通过 1 根新增排气筒（DA006）排放。根据《14.7 万立方化工仓

储扩建项目》（锡环管[2011]2 号）、《年产 48 万吨 EPS 项目（内容

调整）》（锡环管[2012]22 号），公司 VOCs 无组织排放总量共 48.567t/a，

其中储罐区废气 38.698t/a，装车废气 2.54t/a，其中丁二烯装车废气

0.22t/a 未收集，废气经处理后 VOCs 排放量为 0.96t/a。 

③公司新增 1 套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危废库挥发废气，尾气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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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根新增排气筒（DA008）排放。该废气在原环评中未提及，根据《排

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化工业》中年许可排放量计算公式

计算，VOCs 年许可排放量为 3.840t/a。 

④公司新增 1 套酸洗、碱洗处理 EPS 污水处理设施氧化池废气，

尾气通过 1 根新增排气筒（DA007）排放，该废气主要为氨、硫化氢、

臭气浓度，废气经处理后达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 14554-93）

表 2 标准，根据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石化工业》不许

可排放量。 

公司废气处理设施变化后，排气筒 DA004、DA005（DA006）、

DA008 废气排放情况见表 3.1-1。 

表 3.1-1 变化后废气有组织排放情况 

排放口编号 
设计排气量

m
3
/h 

污染物名称 

排放情况 执行标准 

浓度 

mg/m
3
 

速率 

kg/h 

排放量 

t/a 

浓度 

mg/m
3
 

速率 

kg/h 

DA004 70000 

VOCs 19.53 1.367 10.937 60 / 

SO2 0.31 0.022 0.173 50 / 

NOx 1.48 0.104 0.83 100 / 

颗粒物 3.34 0.234 1.869 20 / 

DA005

（DA006） 
1500 VOCs 80 0.120 0.960 80 / 

DA008 8000 VOCs 60 0.480 3.840 60 / 

公司废气经处理后可达标排放，废气由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

放、污染防治措施强化改进，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。 

3.2 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

公司变动情况不涉及废水排放种类、排放总量、排放浓度变化，

对地表水基本无影响。 

3.3 固废环境影响分析 

公司固体废物主要为废脱氢催化剂、废机油、废包装袋、废玻璃

瓶、废活性炭、废聚苯乙烯、废弃沾染物、废水处理污泥、废塑料桶、

在线仪废液、废白土、废烷基化催化剂及员工生活垃圾。生活垃圾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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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，其余废物为危险废物，均委托有资质单位处

置，不排放，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。现有固废堆场能满足需要，储存

要求符合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9-2020）、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 18597-2001）、

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（苏环办[2019]327 号）。 

3.4 噪声环境影响分析 

公司采取原有噪声防治措施后，厂界噪声仍可达《工业企业厂界

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表 1 中 3 类标准，因此对声

环境影响较小。 

3.5 环境风险影响分析 

公司变动前后危险物质和环境风险源不变，现有环境风险防范措

施能满足需要。 

3.6 小结 

综上分析，公司在发生变动后，废气、废水及噪声仍可稳定达标

排放，固体废物均可得到有效处理处置，现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可满

足需要。 

4 结论 

公司废气处理设施及危废库改造均已通过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

备案；对照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，公司变动情况属于“（二）

生产经营场所、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、排放去向发

生变化”有关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形，纳入排污许可证重新

申请管理。 


